
补充耕地指标竞买申请书
拉萨市自然资源局：
我单位按照                               出让文件资料要求，现就参加竞买补充耕地指标提供如下材料；
1.《补充耕地指标竞买申请书》（原件）；
2.县（区）自然资源局、管委会规建局出具的现存补充耕地指标不足的证明材料（原件）；
3.法人证书（事业单位提供）、营业执照（企业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经办人身份证（以上证件均核验原件，收复印件，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4.经办人非单位法定代表人的，须提供单位法人授权委托书公证书（原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5.指标竞买人为县（区）政府、管委会组成部门或直属机构的，还须提供县（区）政府、管委会同意购买补充耕地指标的文件（原件）；
6.指标竞买人为单独选址建设项目用地单位的，须提交营业执照、建设项目的审批（核准、备案）批文、项目所在县（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关于项目用地情况的审核意见（含项目用地的位置、用地总规模、占用耕地面积、用地预审等情况），以及项目用地单位关于购买的指标仅限于满足该单独选址建设项目占补需要的承诺书。
7.其他（包括该补充耕地指标具体要求的其他文件）。
我单位已仔细研究了                        出让文件要求，完全接受并愿意遵守贵局出让补充耕地指标公告的要求和规定，对该补充耕地指标出让所有文书及现状均无异议。并承诺：
1.我方愿意按照                补充耕地指标出让文件规定，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        ）。
2.按出让文件的要求参加出让活动，履行全部义务，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并对提交给贵单位审查的所有文件的真实性负责。
3.如能竞得，按出让公告要求签订《补充耕地指标交易成交确认书》及《补充耕地指标交易合同》，并按合同约定履行受让方的全部责任。
4.按出让公告要求的时限交纳成交价款。
一旦违反前述要求和承诺，我方提交的竞买保证金将按出让文件的规定处理，并由我方承担由此产生的经济和法律责任。
特此申请和承诺。
   申请人（盖章）：                                      
   法人证书（营业执照）号码: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代理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开户银行及账号：                                            
   联系人电话：                                             
   传真：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本申请书一式二份，拉萨市自然资源局、申请人各执一份。
